
《 春秋事語 》 梭釋

鄭良樹

馬王堆三號漠鑫出土記載春秋歷史古快用書一種，存九十七行，約四、五

千字;原害無題名，整理小組考訂為“春秋事語泊，計分十六章(見一九

七七年第一期<<文物>> )。全卷記事當以第十一輩魯除公被獄(公元前七

一二年〉為最早，以第三章韓 、 趙 、 韓三家誠知伯(公元前四五三年〉為

最晚 ; 文字以記言為主，體裁略如<<國語紗，叢春秋時教學之書也。本卷

出土之際，即 「晶質腐朽，已分裂成大小不等的二百來丹-碎片 J (張政娘

<<春秋事語解題扮語) ， 尤以前半部殘損最為嚴重，有一行不存一字者 ，

有一行僅存五、六字者 ， 閉起帥不可讀;至於略為完整之後半部，或缺

文，或異竿 ， 戚與史1畫，不間 ， 亦必待考釋而後始憫。因不揣謝陋 ， 誤成斯

篇 ， 補其缺損 ， 謝!其文詞 ， 考-其異同 ， '不嫌內容部分與古籍重嫂，但求開

卷可說，則亦有益於古籍矣。

殺里克章

口口口口口殺里克，

整理小組曰 : “春秋給倍公十年〈前六五0) 夏 ， í 晉殺其大夫里克」。此章所記

當時人的議論，別的古書沒有記載過。

案 : 晉蔥公殺里克，寧在魯倍公十年。惠公夷吾未入之時 ， 晉分二黨，里克、丕鄭

敏迎公子軍耳於狄， 呂錫、卻稱歡迎公子夷吾於躁，事兒<<國語﹒晉話i >>二「二十

六年，獻公卒」章。魯倍。公九年，蔥公入，用卻商之言'殺單克，兼及其黨丕鄭、

祁舉及七輿大夫，事見<<左傳抄倍公十年。本文「殺里克 J 上缺五字 ， 疑當作「奮

侯飯入，將 J '文義始完整。

口路(路〉弗予(與) , 

案 : “左傳>>嬉公十五年曰 : í 茗、俟許路中大夫 ， 就而皆背之 ; 路秦伯以河外之列

城五 ， 東盡就略 ， 南及華山 ， 內及解梁城 ， 慨而不與。」所謂「背之 J í 不與 J ' 
可為從事語>>本文註解。“國語 ﹒ 晉語沁二云 : r 中大夫里克與我矣 ， 吾命之以前

鷗之田百萬;丕鄭與我矣，吾命之以負蔡之間七十萬。」所云許路中大夫者，靚

<<左傅紛為詳。叉本旬「路 J 上散文，可從很左傳給捕入「背 J 字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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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口韓閩午(件〉秦口口今君將先口。」

案 : 瞬間 ， 鑫郎牌筒。料之役 ， 晉候使臨師 ， 很曰 : r 師少於弦 ， 關士倍我。 j 其

後 ， 與槃由靡 、 說射 ， 輯秦伯將止之，鹿鄭以救公誤之 ， 遂失秦伯 ， .寧在“左傳抄

倍公十五年中。牌簡fLf祟 ， 當在街公十年殺里克之前 ; 惟“國語分 、 << 左傳 >>皆不

載此事 ， 瓷已不可明考-矣。

二 燕夫夫章

燕大夫子口衛 (車)市 ( 師)以質(禦〉晉人 ，

整理小組曰 : 此章所記的事 ， 在別的古書裝沒有記載過。

張政娘日 : 自書所記燕和晉發生戰爭 ， 替人侵燕商 ， 則其地當在北方。觀其稱文

王 、 武王為先主 ， 行周人之瓏 ， 也恕明了當是北燕。北燕地處北方 ， 被九河阻隔 ，

戰國以前的歷史錢乎全是空白。本il文字雖不多 ， 卻盤龍點睛 ， 增加了說們對春秋

時期的燕園的智、轍 。

案 : 張氏之說 ， 見<<文物>>一九七七年元月號 ; 今備錄於此 ， 以棋參考。

口則樂矣 ， 非先主口峰之樂也。

東 : 土文云 : r 勝之 ， 歸而飲歪 ， 而樂。 J 則此文「口則樂矣 J ' r 則」上散文 ，

當是「勝 J!字明矣。 f 非先王口路之樂也 J '竊疑「先王」下缺文 ， 亦當是 「 樂 J

字。很體記 ﹒ 樂記>)曰 : r 樂者為間 ， 體者為異。同則相親 ， 其則相敬 。 樂勝則

流 ， 體勝則離。」必疏紗曰 : r 勝 ， 猶過也 ; 5音樂過和同而無禮 ， 則流偎無復尊卑

之敬。 J 此樂勝之義也。弟子車見其飲至而樂 ， 與先王之睡不合 ， 乃吾俱樂勝之古設

以諜之 ; 下文云 : r 樂則荒 ， 荒則口。」即從此而引申也。

昔者， (文王軍〕宗 ，

案 : 宗 ， 攝吾師陳槃魔教授考訂 ， 春秋時宗閻有二 ; 一在今四川東部成安 、 南充 、

蓮安等縣境 ， 即“路史 ﹒國名紀 η 丙高臨氏 << 後篇分之「贊 J ; 一在楚束 ， 即<< 左

傳給文公十二年「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 J 之「宗 J 。又<<左傳抄昭公十四年 : r 娃

子使然丹簡土國之兵於宗丘。 J 社 G 注分云 : r 上間 ， 在國都之西 ， 西方居土流 ，

故謂之上閱。宗丘 ， 楚地。 J 槃Jtíl;師疑「宗丘 J 即「宗 J ' 其地在楚之百 ; 四川之

「簧 J ' 或部宗丘之宗之遷國也。

樂則芒(荒) ，芒〈就〉則口 ，

東 : “左傳>)星星公二十九年曰 : r 哀而不愁 ， 樂而不荒。 J (語文見<<史記 ﹒ 吳太

伯世家浴)彼云「樂而不荒 J ' 與此云「樂則荒 J ' 義正相反 ， 過可互鐘。斑 ， 嚴

也 ， 亂也。 “ 詩 ﹒ 唐風 ﹒ 蟋蟀篇分云 : r 好樂無荒。 J 鄭仗籤給曰 : r 荒 ， 廢亂

也。」是其證。「荒則口 J ' r 則 j 下做文 ， 錢是「墮 J 字。

口則憂 ，

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,  Vol. X,  No. 1 - 1979

©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

“眷秋事語 >>校轉 3 

案 : “詩 ﹒ 庸風 ﹒ 蟋蟀綿給「好樂無荒。 J <<說紛曰 : í 詢輪越禮樂至於荒淫 ， 貝IJ

可星星也。 ..... .當荒則憂也。 J << tJJ語 抄 本的云 : í 荒則口 ， 口則憂。」亦荒 、 授為

文。

晉人口燕商 ， 大敗〔燕人 〕。

案 : 二何言晉攻伐燕人，大敗燕人也 ; ' ;然則「晉人」下缺文 ， 若非「攻」字 ， 恐為

ít記」字矣。

三韓 、 魏章

口口口韓 、 說以口口口口口〔晉 〕 船 ，

整理小組曰 : 此書所記春秋時事，以此章為最晚。此所載口赫的議論 ， 也是別的古

書沒有記載過的。

案 : 本章記述知伯與韓及魏閻趟氏 、 三家反知伯之事。划，俄國策 ﹒ 趙策 >>一首章

曰 : r 知伯從輯 、 魏兵以攻趟 ， 悶晉歸。」與“事語給本文最近 ; 若撥<< 闊策給以

校<<事語紗 ， 則本句鑫當作「知伯從韓 、 魏以兵攻組氏 ， 國晉鷗 J 0 << 呂民春秋 ﹒

察傅攏>)曰 : r 智伯間越華夏子於張武 ， 不響也 ， 故國亡身死也。 J <<推南子 ﹒ 人間

訓 >)云 : r 張武敬智伯海牌 、 魏之地而擒於晉惕。」高 << 注 )) 曰 : r 張武 ， 智伯臣

也。 J 知伯率輯 、 說攻趟，蓋張武謀之也。

深口口口.. . ...。

案 : 知伯率輯 、 魏圈晉晦 ， “國語 ﹒ 晉語>>九 、 “戰國策 ﹒ 趟策抄一 、 “准南子 ﹒

人閻部il 分及“史記 ﹒ 趟世家))皆載其事。<<國策 ﹒ 吾吾黨分四「秦昭王謂左右 J 章

曰 : r 帥韓 、 說以園趙聾子於晉盼 ， 決背水以離晉島 ， 不沈者三板耳。 J << 史記 ﹒

趙世家))曰 : r 城不浸者三版。 J <<事語抄本文所謂「深口口. . . .. . J ' 蓋言7.l<浸晉

隨之深度 ; 與 「 不浸者三版 J 措辭雖不一 ， 其義輩無異耳。

口赫日 ，

案 : 戰國初期 ， 游士有社赫其人; << 呂覽 ﹒ 務大約 ))載其事云 : r 社赫以安天下說

周昭文君 ， 昭文君謂社赫曰 : r 願學所以安周。』杜赫對曰 : r 臣之所言者不可 ，

則不能安周矣;臣之所言者可，則周自安矣。 J J 高<<注分曰 : r 周昭文君 ， 周

分為二 ， 東周之君也 。 J (事又見 “ 准南子 ﹒道路:Jn 浴 )謂社赫當游說周昭文君。

<<戰閱策 ﹒ 齊策分一 「田忌亡齊」章及“楚策抄一「楚杜赫說楚王」章 ， 並載社赫

說楚王 ; << 楚策 分 三 「 五國~秦 j 章 ， i目，t上，赫說昭盼 ; << 幹策 給 一 「 公仲以宜臨之

故 J i壁 ， 載杜赫說秦王 ; 蓋戰國著名策士之一也。<<事語給本軍所載言論 ， 盜亦社

赫說辭乎 ?

口君仁口口口而用之 ， 猶尚其敢不用 ，

案 : “國策 ﹒ 趙策泌一「知伯學趙 、 韓 、 魏而~范 、 中行民 J 章載知過諒知伯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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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 ， 曰 : í 君其與二君約 ， 破趟 ， 貝Ij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， 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

變 ， 而君得其所做矣。 j

肯(趙)民C口口C口亡，二家之憂也 ，

案 : “國策 ﹒ 趙策))一首章載郁疵謂知伯曰 : í 夫從韓 、 魏之兵而攻麓 ， 趙亡 ， 難

必及輯、魏也。......城降有日，而輯、魏之君無喜志，而有憂色。 J 難及韓、魏，

此韓 、 說二家之所以有聲色也。本句「亡 J 上缺文 ，可據 G 國敢給楠「而趟氏 J 三

字。

是辱二主 ，

案 : 二主，調輯 、 魏二君也 ; “國策 ﹒ 趟策))一首葷曰 : í 今君聘單垃臣之言 ， 而離

二主之交，為君惜之。 J 亦稱輯 、 魏二君為二主。

韓口口口口口口口 ， 三家為一 ， 以反知口。

案 : “闊策﹒趟策抄一第二葷曰 : í 張孟談見輯 、 魏之君日 : r 夜期殺守堤之吏而

決水離知伯軍。 J 知伯軍救水而亂，輯 、 聽聽而擊之 ， 車子將卒 ， 犯其前 ， 大敗知

伯軍而禽知伯。 J << 事語 ))此數旬 ， 聲音榔 、 魏反知伯 ， 三家為一 ， 以敗知民也。

「韓 J 下當做「觀」字 ; í 知 J 于缺文 ， 當是「伯 J 字 ; 並可攝捕。

四 魯丈公卒章

魯文公卒 ， 叔中(抖， )蔥伯口口口佐之。

整理小組曰 : 此章事見<<左傅))文公十八年(前六O九年) ， 但駛祥。

東 : “事語))本軍記述聾仲殺捕立，照及叔仲死君命之事; <<在傅))文公十八年曰 :

「文公二把敬鼠生宣公 ;敬嬴壁 ，而私事謹仲。宣公長而屬諸舉{中 ， 湛仲敏立之，

叔仲不可 ， {中見於齊使而請立之 ， 齊侯新立而做競魯 ， 許之。 J (事又見<< 史記 ﹒

魯世家)) )撥 G 傅))文 ， 則襲仲徵立宣公〈二姐敬嬴所生) ， 而放仲豆豆伯〈杜<<注))

曰 : í 叔仲'7&伯也。 J )飲立婦也。“史記 ﹒ 魯世家分云 : í 冬十月 ， 仲殺惡及

親而立宣公. . ....夫人華民歸於齊 ， 大師也。將行 ， 哭而過市 ， 曰 : r 天乎 ! 仲為不

道，殺適立膜 1 J 市人皆哭。」衷姜所制「殺適立展 J ' @P斥接仲之詞也。本處
「蔥伯 J 下做文 ，依<<傅))義益，是「立捕而」三字 ，謂叔仲蔥伯做立捕而佐之也 ;

故下文乃惚之以「東門囊中殺過 J 耳。

而羊 (佯)以〔軍〕令(命)召蔥〔伯) " 口口口口 ，

案 : í 蔥伯 J 下缺四字 ， 疑當作「惑伯敏往」。“左傳))曰 : r 仲以君命召惠伯 ，

其宰公冉務人止之。 J (仲 ， 部要堅仲〉蓋蔥伯徵往 ， 公冉務人方始止之也。

其宰公要目人日 ，

案 : “志傅))作「公冉務人 J ' <<事語))下文作「公襄負人」。
(惠伯〕 曰 : r 入死，死者君令(命)也，其口口。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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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 : 伏在傳給曰 : r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 ， 曰 : r 入必死。』叔仲曰 : r 死君命 ， 可

也。 j J 悔恨傅分文 ， r 其 J 下所做者，詣，是 「 可也」二字。

口C口也仁LD口口口何聽?

東 :從 主傅>>載公冉務人之言，曰 : r 若君命 ， 可死 ; 非君命 ， 何聽 ? J << 事語>>

亦有「何聽 J 二字。

仁口口入 ，

路 :代 主傅>>曰 : r 弗聽 ， 乃入。 J 疑犯事語分 「 入」上做文 ， 可犧 << 左傅 >>捕。

東門接〔仲〕殺而貍(埋)口口口口中。

東 : “左傳抄曰 : r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。 J 然則必事需分「中 J 上缺文 ， 益，是 f 之

馬矢之 J 四字明矣。劉文淇<<春秋左氏傳苗注疏證>>引沈欽的:曰 : r << 說文 >> : 

『藹 ， 糞也。 jα 韻會>>云: r通作矢 。 J <<莊子 ﹒ 人問世分 : r 夫愛為者以僅

承矢。 J J 文化在子 ﹒ 知北遊篇分「在屎溺 J ' <<釋文>)卷廿七日 : r 屎 ， 本或作

矢。」是失 、 屎古通 ， 可補沈稅。

五 晉獻公欲得隨會章

晉獻公做得隨會也 ， 魏州餘諦召之。

整理小組曰 : 此章事見<<左傳》文公十三年(前六一四) ， 此所記有些不同 ， 評論

者的話是別書所沒有的。

張政娘曰: r 晉獻公做得隨會 J:這件事情見於“左傳 η 丈公十三年 ， 當時是晉靈公

七年 ， 晉獻公早已去世了。體會於晉靈公元年奔棄，寫泰國所用。 晉人不安，六卿

相見 ， 討論道個問題。晉靈童公由於年少 ， 不見有所主張。當時卻缺向趙盾提出召田

間會 ， 乃使魏壽餘詐降於秦以誘隨會 ， 烏魯木章說「魏州餘請召之 J ' 亦非事實。

看來這是作者的錯誤 ， 而非抄哲人傳抄之訛也(說見<<文物>)一九七七年第一期)。

提 : 張氏詢此乃晉單公之事 ， 又調召隨會乃六卿之意 ; 皆是也。州餘 ， << 左傳給 、

“史記 ﹒ 晉世家紛威作「壽餘 J ' α 秦本紀分作f館餘J ' 同。“左傳>)文公十二年

蛾察 、 晉令狐之役 ， 接伯問隨會若何而戰 ， 對曰 : T 趟氏新出其風日央阱 ， 必實為

此諜 ， 將以老說師也。越有側室日穿 ， 晉君之堉也 ， 有純而弱 ， 不在軍事 ， 好勇而

狂 ， 且惡央研之佐上軍也 ; 若使輕者肆焉 ， 其可。」詳載隨會聽轍晉情與崇人也。

“史記 ﹒ 晉世家沁曰 : r 七年 ， 晉六卿患陋會之在秦常為茗、亂。 J 所謂「常為普雷u ，

轍晉情亦武:一也。六卿召隨會 ， 其由在此。

乃令君羊(佯〉囚己 ，

提 : 君 ， 聲言晉靈公。

曉朝曰 : r 魏州餘來也 ， 台(殆〉亡口隨會也 ， 君弗口也。」

張政娘曰:吊書多出「瞬朝曰 : 魏州餘來也 ， 殆口口隨會也 ， 君弗許也 J 一小殼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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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 I <<左傅泌的「乎無謂秦無人，有謀迫不用也 J I 過去作注解要作推測的 ， 現

在便能落實。

東 : “華語>>本節所載，不見於他番，可補<<左傳>>之不足;張氏之說極娃。本章

句首曰 : í 晉獻公傲得隨會也。 j 疑本句「台口口阻會也 J I 所缺二文 ， 當從旬首

作「傲得 J 也。「弗」下缺文 ， 張氏楠 「許」字， 益可從。

子毋以秦亡口人，吾謀實不用口仁口......。

接 : “左傳泌商品瞬朝(“左傳>>作「純朝 J )贈隨會以策，出: í 子無謂乘無人 ，

吾謀過不用也。 J:巖此 I í 察 J 下缺女 ， 當是「之無 J 二字 ;以， 猶謂也 ， 說在

<<古岱虛字集科~ >>卷一。 又「 吾謀質木用 J 下 ， 可讀<<左傳>>補一「也」 字。

E口會果使徐(諜 )1是〈說)之 ，

東 : í 會 J 上做文 ， 擬是「晉隨」二字 ;此言晉隨會使人至2徒 ， 說臉朝於藥君也。

秦大失信之 ，君殺瞬朝。

張政總曰 : 島illí 會果使諜臨之曰 : r 是知餘事 ， 將因我於腎。』祭大夫{言之，君

殺曉朝 J I 這也與“韓非子 ﹒ 說難給「故繞朝之言當矣 ，其為聖人於晉 ， 而為戳於

秦也 j 相合 i 可使<< ~i~非子扮的注解充質內容。

東 : 秦鐵殺曉朝 ， 史皆不可明考 ， 惟韓非於“說難篇分云 : í 故續朝之言當矣 ，其

為聖人Jt:晉，而為數於樂也。 j 猶保存其事。今<<事語>>出土，殆可以考知韓非所

言之躍而有徵矣。薩文招曰 : r 很注給乃去『後秦竟以言獄之 J ' 此不知出何番 ，

殆因非之言傅會耳 。 」未能捌其所疑。

六伯有章

口口伯有口口.....仁口是殺我也。

整理小組曰:此章事兒<<左傳抄襲公二十九年及三十年(前五四四年及次年) I 此

記事比“左傳抄簡而有閔子擎的議論。

東 : “ 左傳紛舉公三十九年曰 : r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， 辭曰: r 楚 、鄭方惡 ， 而

使余往，是殺余也。 J J 從事語分所言，與 α 在傳>>近。

遂弗聽。

東 : 此指公舔黑子習而言 ; 1竄犯左傳抄 ， 伯有再勸子智使楚 ， 子智曰 : r 可則往 ，

雖則己，何世之有 ! J 伯有又做強使之，子值怒 ， ;時找伯有民 ; 其梭 ， 諂大夫和l

之。然則子曾豈止弗聽而己乎!從事語>>略。

伯有亦弗芒，

張政總曰 : r芒 J 是若急的意思 ; 弗芒 ，就是現代口語中的「不慌不忙 j 。古代文

字材料和現代口語對聽得如此明白 ， 是很少見的 。

東 : 芒 、 荒 、 慌 ，並從亡得聲(臨部) ，古得相通。“史記 ﹒ 三代世裝扮「帝芒 J 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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怨怨秋事諮沁校轉 7 

“索隱>>曰 : r 芒 ， 一作荒。 J <<築韻沿上聲曰 : r慌 ， 或作芒。」郎其誼。 α 左

傳給曰 : r 伯有將強使之 ， 子智怒 ， 將伐伯有氏 ， 大夫和之。十二月己巴 ， 鄭大夫

盟於伯有氏 。 J 雄<< 左傳 紗， 鄭大夫盟而和之 ， 是伯有於子值 ， 蓋亦無可奈何也 。

自歸其口 ， 口有閉室 ， 縣( 1盤)錯而長飲商(酒)。

案 : “左傳抄襲公三十年曰 : r 鄭怕有者酒 ， 為窟室 ， 而被飲酒擊鐘焉 ， 朝至未

已。」衛室 ， 以其關絕於外， 故<<事語﹒ 扮又稱「閉室 J ; 所謂「朝至未巴 J '即

從 事語>> r長飲酒」之謂也; 所云皆相符。<<志傅>>下文云 : r (1自有〉故而朝 ，

則又將使子智如楚 ， 歸而飲酒。 J 貝IJ伯有嗜酒甚矣。

閱子辛聞之 ，

張政娘1=1 : t站子半此人它當;不見 ， 疑自P閱子鳴。<<說文>>過三土 : r 芋 ， 品也 ，從

干二 ， . .. ...讀若想。 J 千辛形近 ， 您講音同 ， 間子講名損 ， 于 、 態和損義亦相應。

案 : “詩 ﹒ 小雅 ﹒ 天保駕浴「不寶塔 J ' 毛<<傳抄曰 : r 瓏 ， 虧也。 J <<推南子 ﹒ 精

神習11 >>高<< 注>>云 : r 駒 ， 損也。」是講 、 損截相應。 “說文遁詞11定聲份材l部第十

六曰 : r 辛 ，大革也 ， 從干上 ， 會議 ， 千上為學。革之小者字。 J 是辛 、 購義亦相

應 ; 可楠張氏之說。

口口事君無罪 ， 睡下無怨(怨) , 

案 : r 寧君 」上缺文 ， 疑當是 「 大上 J 二字 ; 下文 「其次開備以候適(敵) J ' 
「其次」輿「大上 J 相應也。局書本伐戰圓策分第十二章曰 : r 大土破之 ， 其次擴

之 。」亦「大上 J r 其次 J 相應 ， 是其蠢。<<~語給缺此二字 ， 文義不足 ， 可接

補。

口口口有怨(怨)而使公子往 ， 是以同立(位)之人鮮 〈 解 〉 邦思也。

案 : 公子 ， 指公聽黑子宮而言 ; 邦蔥 ， 指楚 、 劉i不睦。閱子半輩謂伯有使公孫果如

楚 ， 以解兩國之怨惡也 ; 是以同位之人使岡位之人 ， 宜其木行也。“左傳>>護公二十

九年執公聽聽之語 ， 出 : r 楚 、 鄭方息 ， 而使余往 ， 是殺余也。 j 義與閥子辛近 。

口口口〔伯〕有 ， 而使〔子〕產相。

案 : “左傳給曰 : r (伯有〉展自華門之潛入. .... .翩帶率國人以找之. . ....伯有死於

羊肆。 J <<事語分此文蓋謂國人殺伯有 ， 而以子產為相也。

七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

齊桓公與蔡夫人乘周(舟) ， 夫人海(過)周(舟) , 

聲理小組口 :此章事見“左傳給他公三年及四年( 前六五七年及-:!J<年 )。“在傅 沁

只有敘事 ， 沒有士說的議論。

案 : 事又見“史記 ﹒ 齊世家紛 、 <<祭世家給及“韓非子 ﹒ 外儲說主土篇份。<<史記 ﹒

蔡世家分曰 : r 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 ， 夫人站舟。 J << 齊世家分曰 : r 桓公與夫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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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鄭草樹

發姬戲船中 ， 蔡姬習水 ， 蕩公 。 」蓋二人戲於船中 ， 蔡女習水 ， 乃誰是其船也 ; 此

<< 左傅給之所無 ， 葦太史公別有所依釀。

未之絕 ， 黎人嫁之。

難 : “史記 ﹒ 齊世家>>曰 : r 祭亦怒 ， 蟬其女。 J << 蔡世家 >>云 : r 發侯怒 ， 嫁其

弟。 J << 左傳 η 及<< 事露給未言辭怒 ; 葦蔡人嫁女 ， 其怒自見乎 ? 下文說士之言

曰 : r 事大不報怒 ， 小之利也。 J 蔡人怒矣。

4年聽女辭而據之，以絕齊 ， 是口悠〈怨)以口也。

東 : 攘<< 事﹒梧 >> 說士之辭 ， 事豈知當時黎人據其女以絕齊 ， 乃聽此女之游辭也 ; 此

必左傳>>及<<史記 η之所無。叉「葾」上缺文 ， 疑是「申 J 字 ; 旬 ， 量也 ， 謂軍

其怨於齊也。「以」下缺文 ， 疑是「報 J 字 ; 土文云 : r 華大不報怨。」上下兩

「報 j 字相應 。

入 晉獻公欲襲號章

晉獻公歡讀郭(說) . 口叔口〔日) • 

整理小組曰 : 此章事見 << ti.傳 給、“公羊傅 >> 和 依 穀聽傳 抄 的信﹒公二年(前六五八

年) . 但文與依殼梁傅>>最相近。

東 : 晉偎龔穢 ， 事又見α韓非子 ﹒ 十過篇紛 、 “喻老搞 >>及“呂氏春秋 ﹒ 權部j篇>>。

“左傳給曰 : r 晉苟息請以j圍產之乘... ... 以俄戰。 」 杜 G 注 泌云 : r 苟息 ， 苟故

也。 J 寧語「口叔口日 J · 擬當作 「 苟叔請日 」 耳。

與垂草壁 ，

接 : “左傳>>云 : r 與鞏棘之盤。 J 扯<<注沁曰 : r 垂棘出美玉。 J 垂棘， 又見成

公五年 ; 杜 << 注 分云 : r 膏、地 。」 諸哲亦並作「垂棘 J 0 << 華語 分作「垂革 J · 直是

「棘 J 省作「東 J · 叉誤作「革」也。

且宮之柯在焉 ， 何鑫 ?

東 : 宮之祠 ， 即宮之奇也 。

對曰 : r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宮之柯卑口口. .. . .. 。

東 : “公羊傅>>職萄息對晉侯之語 ， 曰 : r 處公貪而好費 ， 見寶 ， 必不從其言。」

夫立〈位)下而心需〈儒〉口口口也不敢益而口口.. .. . .。

東 : “ 穀槃傅 沁 曰 : r 違心則其言略 ， 懦則不能強諜。 J 必事語 泌所云 ， 益與此

近。

宮之柯口日 ，

眾 : r 宮之柯 j 下缺文 ， 當是「諒」字。

進受其口而假之道 。

案 : r 其 J 下缺文 ， 當是「幣 j 字 ; 上文宮之奇曰 : r 夫晉之使者做(幣)靈而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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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辛辛秋事語沁狡釋 9 

庫(卑) 0 J 前後兩「幣 J 字相應耳。

遂口〔處)。

東 : r 遂」下做文 ， 當是「誠 j 字 ;此云晉師誠就後 ， 還兵滅農也。

九 衛獻公出亡章

衛獻公出亡 ，公子浮口口〔寧〕召子在立(位)。

整理小組曰 : 此軍事見((左傅 >> 製公二十六年及二十七年(前五四七年及次年)。

此所記議論較詳。

東 : 以下文考之，“事語分所謂寧召子，部很左傳分之寧喜 ; 寧喜 ， 又名悼子 ，

<<志傅抄襲公二十年會載其受命於$憩子 ，以使衛君也。公子淳 ，失考。

獻公使公子殷胃(詞)寧召子，

提 :“ 左傳>>製公二十六年云 : r 故公使子歸入， 子鮮不狠命於敬蚣 ， 以公命與寧喜

言。 J 未言所使與事喜言者為何人;攝“事語抄本文，輩知所使者為公子殷。

后(筍〉入我口正(政〉必〔寧〕氏之門出 ;蔡 (祭) ，則我也。

東 :“左傳給載公之命曰 : r 茍反 ， 政由寧氏 ; 祭 ，則寡人。 J <<事語 >> 所言者 ，

與“左傳>>合。 又 很 事語 >> r 入戰 j 下缺文，疑是「也 J 字。

右口口曰: r 不可。 J

東 : 攘<<左傳兮， r 不可 J.以下 ， 乃右宰穀勸謙寧暮之說辭 ;然則很華語分 f 右口

口 J 當作「右*般」明矣。

寧召子弗聽 ，遂找口口口君淳 ，而入口口....尸。

提 :“左傳給 曰 : r 二月庚竄 ， 寧聲 、右宰殺的孫民. . ....克之。...... 甲午 ， 衛俟

入。」“事語沁云云 ， 蓋指伐孫氏及入衛俟而言也。

E口. .....俄〔寧)召子而你(尸)之朝。

東 : “左傳抄襲公二十七年曰 : r 公孫免餘......乃與公孫無地 、公孫臣諜 ，使攻寧

氏 ， 弗克 ， 皆死。. . . ...夏 ， 免餘復攻嚀氏 ，殺寧喜及右宰殼 ， 尸諸朝。 J <<事語>>

盔言寧氏見殺及尸賭朝之事也。

公曰 : r 大(太)叔儡口口口口口口不成。 J 以為 f 卿〕。

路 : “左傳>>曰 : r 公與免餘六十色 ，辭。......公間與之，受其半。以為少師，公

使為卿 ，辭曰 : r 大赦館不貳 ， 能贊大事 ， 君其命之。』乃使女子為卿。 J <<左

傅>> r 大放借不貳」乃免餘之辭 ， 與“事語沁不同 。

十 吳人會諸侯章

央人乃口之。

雖理小組曰 :此章事見“左傳給哀公十二年(前四三八年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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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鄧亞樹

攏 : “事語扮十六章 ， 以本章與<<左傅))最近 ; 誰同一資料來源也。 G 左傅分曰 :

「大宰軒說，乃舍衛模。 J 若從“左傅紗，“事語分「乃 J 下缺文當是「舍 J 字。

十一 魯桓公少章

特豆(桓〉公少 ， 除公立以舉孤。

整理小組曰 : 此葷事見<<左傳給除公事J及隱公十一年(前七一二年) ，也見<<公羊

傅))除公四年。但閔子辛的評論為各盡所無。

氣 : “殺槃傅州路公四年亦l咯及此事。<<左傳))除公元年曰 : í 惠公之菇也有宋

師 ， 大子少 ， 葬故有關。」 α 史記 ﹒ 魯世家分曰 : í 除公曰: r有先君命 ， 吾為允

少，故攝代。 j J 故<<事語分云框公少 、隱公立以奉孤也。

公子有t胃(調)除公曰 : í 胡不代之 ? J 

東 : 公子章 ， 部公子謂也 ; <<史記 ﹒ 魯世家分作「公子揮」。單 、 擇，正 、 假字

耳 o _ <<在傅))曰 : í 羽父請殺種公 ， 將以求大宰。」所言甚略 ; “史記 ﹒ 魯世家))

曰 : í 公子揮諂訶隱公曰: r百姓使君 ， 君其遂立 ; 吾請為君殺子允 ， 君以哉為

樹。 J J 可補化事語份。

隱公弗聽，亦弗罪。

接 : “左傳))載除公之語 ， 曰 : í 為其少故也 ， 吾將授之矣。使營免袋 ， 苦將老

焉。 J ( <<史記分同〉必事語 >)不載除公語 ， 蓋峙。

公使人或〈攻)除公口口最。

東 : “在傳抄曰 : í 圭辰 ， 羽父使賊試公于海氏。 J 必史記 ﹒ 魯世家分曰 : í 揮使

人試除公于草草氏。 J <<接本紀 >)云 : í 魯公子盤試其君隱公。」咸云公子單使人試

除公。很車路>)調桓公使人試其兄際公，“史記 ﹒ 齊世家沁云 : r 魯桓公試其兄億

公而自立為君。 j 說亦與“華語))合 ; 蓋公子暈揹棋路公，桓公許之 ， 故二人皆得

為試主 ， 或曹公子鐘 ， 或書桓公，其義一。

十二長萬家之第士章

長萬，宋之第士也。

雖理小組曰 : 此章事見《在傅>>J!在公十一年及十二年(前六八三年及次年) ， 也見

“公羊傳給。

東 : í 第士 J ' 當作「力士 J ' 音近之誤也。“左傳>)莊公十二年曰 : í 亦請南宮

萬於陳以路，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， 而以犀革舉之。比放宋 ， 手足皆見。」南宮萬 ，

即南宮長萬 ; 哀之以犀草 ， 猶能手足。王見 ， 其人之多力 ， 可以想見矣。“公羊傅>)

莊公十二年曰 : í 萬勇而多力。 J ßp其鐘。

君更〈使)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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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: << 左{專泌質很注 η云 : r 南宮 ，氏;萬， 名。宋卿。 J (見<<史記 ﹒ 宋世家>)

<<集解給引，劉文淇化舊注疏證))本年錄之) <<蕾注疏證>)引洪亮吉曰: r<< 經沁

書宋萬獄其君 ， 則萬本宋卿可知。」二說疑是。

及魯 、 宋戰 ， 長〔萬〕口止焉。

案 : 止 ， 獲也 ， 執也。<<左傳>)隱公十一年 : r 公與鄭人戰於狐壤 ， 止焉。」社

忍住沁曰: r 內詩執 ，故言止。 」德公十五年云 : r 格賽伯將止之。 J 杜很注 >)

曰 : r 止 ， 接也。」皆其證。很左傳 >)云 : r 乘丘之役 ，公以金模姑射南宮長萬 ，

公右獻孫生搏之。 」據 G 左傳抄， r 長萬 」下做文，提是 「生 」字。<<史記﹒宋世

家>)云 : r 戰于乘丘 ， 魯生處宋南宮萬。 j 生踐 ，即「 生止 J 也。

來而戲之 ， (曰 : r 始〕吾敬子 ，今子魯之囚也，吾不敬子矣。」

案 : <<左傳扮云: r 宋公斬之 ， 曰; r 始吾敬子 ， 今子魯囚也 ， 弗敬子矣。 j J 與

“事語)>甚近。《史記 ﹒ 宋世家沁云 : r 秋 ， 海公與南宮萬獵 ， 因博爭行 ， 海公

怒 ， 辱之曰 : r 始吾敬若 ， 今若魯陽也。 j J 滑公云云，亦與G 左傳 抄 、 “事語治

相符。唯攝 G公竿傳給所載 ， 宋公之試與婦女有關。莊公十二年G公羊傳>>曰 :

r (萬)歸反為大夫於東 ， 與閻公博 ， 婦人皆在側。萬曰 : r 甚矣，魯使之淑，魯

侯之美也 ! 天下諸快 ， 宜為君者 ， 唯魯侯爾。』閔公特此婦人 . ' 姑其言 4 顧曰 :

f 此處也 !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? j J (α 韓詩外傳>) J\ 、“是rr序﹒義勇篇))

並故此事 ， 與<<公羊傅沁近)謂宋公將此婦女 ， 拓而戲言相識 ， 萬不耐其言 ， 卒搏

殺宋公。革前後有二說法耳。

因田口口口口口。

案 :“ 史記 ﹒ 宋世家>)云 : r 秋 ， 滑公與南宮萬嗨，因博爭行 ， j.曹公怒. ... . .萬有

力 ， 病此言 ， 遂以局殺滑公於蒙潭。 J <<事語>> r 田 J 下做文 ， 恐與二人田獵及長

萬怒試閻公有關 ; 疑所缺五字 ， 當是「蒙擇而殺之」。

口口日 ，

案 : 說者下文云 : r 丘之間之也。」丘 ， 當是說者之名。

十三宋、荊戰泓水之土章

宋、荊戰弘(泓)水之上 ， 宋人口口陳(陣)矣。

整理小組曰 : 此章事見<<左傳 >) 倍，公二十二年 (前六三八年) ，也見“公羊傅>)和

<<穀梁傅 紗 ， 但士區的評論為各蓄所無。

案 : “左傳給倍公二十二年曰 : r 宋公及楚人戰於泓 ， 宋人既成列。 J <<韓非子 ﹒

外儲說左上篇治云: r 宋裝公與楚人戰於1家谷上，宋人慨成列矣。 J 很事語分 「列 J

作 「 陳 J ' 陳 、 列義同 ; r 陳」、上缺文 ， 當是「既成」二字 ， 可據<<左傳>)及<<韓

非子>)補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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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鄭草樹

刑人未濟 ， 宋司馬諦曰 : r 宋人寡而荊人頁頁 ， 及未擠 ， 雖之 ， 可做也 。」朱君曰 : r 苦

悶〔之) ， 君子不體不成之列 ， 不盡(重〉傷 ， 不禽(擒) 二毛。 」

案 : “在傳給云 : r 楚人未飯擠 ， 司馬曰 : r i皮欺我霧 ，及其米飯濟也 ， 請雄之 。 j

公曰 : r不可。』餃濟而未成列 ， 又以告 ， 公曰 : r 未可。』慨陳而後擊之 ， 宋師

敗績。 .. . . 尸公曰 : r 君子不重傷 ， 不禽二毛.. .... 0 J J << 志傅 >> 載楚人去研濟及未

成列之前 ， 司馬分別告於宋接請擊楚 ; <<事語分司馬於未濟前請擊楚 ， 宋公即云 :

「君子不擊不成之列 。 J 此 <<事語 給記事與伏在傅妙不同一也。 “ 主{崢 >> 宋鎧公「不

重傷 ， 不禽二毛 J 云云 ， 乃宋師敗紡後之語 ; “事語沁宋公未戰之前 ， 自pJÆ(司馬以

此二句 ;此 α 哥哥語 給記事與 伏 在傅>>不同二也。 很 韓非子>>云 : r 楚人未及濟 ， 右

司馬購強趨而放曰 : r 楚人眾而宋人霧 ， 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 ， 必敗。』護

公曰 : r 寡人間君子曰 : 不重傷 ， 不搞二毛......。 宋人大敗 。 J 記事與“事語 >> 革:

近， 聲同一資料來諒也。

士區為魯君草草 ( 如〉師 ，

案 : 士僅為魯君精師 ， 為“左傳>> 、 “史記分之所瓣 ， 可補其關。

吾聞之， 兵口三用 ;

張政娘曰 : 士壓語 f 兵有三用 J ' 還是說兵在三種情形下可以用 ; 一 、 邦洽散亂 ，

二 、小邦口大邦邪以將之， 三 、諸侯失蟬 ， 夫子誅之。

案 : “事語釋文>> r 兵 J 下原缺一字 ， 張氏補「有 J 字 ， 甚是。「用兵 J 乃兵家習

語 ，“ 孫子泌屢見。

小邦口大邦 ， 邪以務之，

張政總曰 : r 小邦 」 後做一字 ，其義當在亂和失禮之之列 。「 邪」 在這宴無義 ，如

假為道是相迎 ， 假為御是捍御 ， 義則相近。「將 j 由聲音求之 ， 當即「攘 J 字。蟬

的意義是取， 因其自來而取之。 小國暴虐無迫或興兵作亂， 大國肥、戰而極取之 。

東 : 張氏首11 r 將 j 為「攘J ' 護是 ; 今備錄於此。整理小組「錫 j 作「務J ' 恐非。

i諸侯失禮， 夫子誅之 ， 兵口口口也。

東 : 上文云 : r 邦治這(敵)亂 ， 兵之所述 〈 遊 〉 也 ; 小邦口大邦 ， 邪以劫之 ， 兵

之所口也。 」律之以文例， 本文 「 兵口口口也」當作「兵之所口也 J ; r 所 」下做

文 ， 蓋已不可明考矣。

今宋用兵而不口 ，

案 : r 不 J 下做文 ， 疑當作「殺」。上文云 : r 怯 ， 深入多殺者為上 ， 所以除客

也 。 J 故承之云 : r 今宋用兵而不殺。 」上下兩 「殺 」 字相麟 ， 即其誼。

十四吳伐越章

吳找越 ， 很其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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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春秋事語b校釋 13 

整理小組曰:此章事見“左傳抄襲公二十九年(前五四四年)。“左傳浴無評論。

案 : <<漢書 . 7flj法志>> r 中試則復其戶 J '“ 注 η 引顏師古曰 : r 復，調免其賦說

也。 J 化事語﹒ >> 所謂 「 復其民 J ' 蓋云免除其民之刑法也。“左傳治襲公二十九年

曰 : r 吳人找越 ， 按俘焉，以為關。 J ~蓋復其民以為關也。

十五 魯莊公有疾章

魯壯(莊)公有疾 y 訊公子牙 ，

整理小組曰 :此章事見<< 左傳>>莊公三十二年至閻公二年(前六六二一一前六六0

年)。閔子辛的評論為各書所無。

東 : <<說文給卷三上去 : í 訊 ，間也，從言丸聲。 J 訊公子牙 ， 詢問公子牙也。

<<左傳沁莊公三十二年云: í 公疾 ，間後於叔牙。 J 化史記﹒魯世家給曰 : í 莊公

病 ， 而問闢於弟叔牙。 j 郎其義。

口子對曰 : r 慶父財(才) 0 J 
東 :“ 左{專 治 曰 : í 悶後於叔牙 ，對曰 : r 慶父材。 J J <<史記沁曰: r 叔牙曰 :

『慶父在 ，可為闕 ， 君何憂 ? j J 按此，從事語扮「口子對」蓋當作「牙子對 J 矣。

訊公子惰 ，

案 :公子楠 ， 自p <<左傳>>、<<史記扮之季友也。惰， {昔為有;有 、友古遇。“論

語>>首章 : r 有朋自達方來。 j 陸德明<<經典釋文 >>舉廿四云 : r 有，或作友。 J

班固 G 白虎通 ﹒ 辟耀篇 >>引 「有 j 正作「友 J ' 即其明誼。

臣以死奉煩也。

案 :“ 左傳>> í 煩」作 「 般 J ., <<史記>)作「斑」。般 寸 斑，古間音 ; ;頃 ， 與般音

近。

公子慶父殺子煩而立公子啟方。

果 :很 左傳))云 : r 共仲使園人畫在賊子般於蕪氏。 J ( <<史記泌同〉社化注>>曰:
「 共仲貝慶父。」使圈人蓋在一節， <(事語沁昕無 ， 蓋略。又啟方 ， 魯閱公名。

君召 ，公子{有俱入。

單是 :公子情奔陳 ， 在魯腔公三十二年子般被殺之時。閻公元年 ， 閻公與齊侯盟於落

姑，請復季友，季友乃來歸，事在閻公元年<<左傳>) ;故化 事諾治云 : r 君召，公

子俏俱入 j 也。

閔子辛聞之 ， 曰 : r 君以逆德入，怠〈殆)有後息。......今〔召〕而公子俏俱人〈入> ' 

不怨(怨)也;若不葾(怨)怨(怨) ， 貝Ij德無事矣。...... J 

案 :“ 左傳 >>云: r 季子來歸，嘉之也。」杜<<注>>云: r 季子忠於社稜，為國人

所思，故賢而字之也。 J (在“經泌元年下)左氏書魯人嘉許季友之來歸也. 0 今審

次事語)>所載閱子辛之語，云: í 若不怨 ， 則德無事矣 J '又云: í 梅德詐怨，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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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鄭夏樹

瑕之不國 J (下文) ， 非議季友之來歸;立場與<<左傳抄不同。

共.中(仲)使卡奇賊閔公於武誨。

譜是 : “在傳~>.云 : . I 共仲使卜齣械公於武悶。」←奇， I1!P ←帥 ; 武韓，即武閣。社

<<注給云 : I 宮中小門，人謂之間 。」

十六 魯桓公與文姜會帶侯於樂章

:í[H::C (椏〉公典文先(姜)會齊俟於樂。

整理小組曰 : 此章事見<<左傳給桓公十八年(前六五四年)及“管子 ﹒ 大匡篇份。

醫寧評論語與“宮，子紛略同。

早晨 :“ 主傳抄、“管子浴「樂 j 並作「滯 J ' 岡。

直(植)公以智文完(姜') , 

東 : 臂 ， 惡也，怨也。“管子 ﹒ 形勢篇>> I 智食者不肥體 J ， <<註沁 : I 臂 ， 惡也。」

起曾有思義之證。以 ， 乃也 ; 說在“古書處字集驛分卷一。「以當文姜 J ' 謂乃惡

文姜也。 α 左傳>>作「公論之 J ' “管子分作「質丈姜 J ，<<史記分作「怒夫人 J ' 
取義相同。

齊俟使公子彭生載 ，公聽於車。

眾﹒ : “全羊傅>>1在公元年曰 .: I 齊侯怒，與之飲酒。於某出藹，使公子彭生送之 ，

於其東焉 i 揹幹而殺之。」很史記﹒魯世家>>口: I 齊鹿公饗公，公醉 ， 使公子彭

生抱怨桓公 ， 因命彭生摺其脅 ， 公死于車。 J <<事認﹒>>不云桓公死因 ， 葦略 。

留*日 ，

眾 : 惚管子紛作~ I 監妥-J '很 注>>云 : r 齊大夫也。 j

歸者死忠以辱尤 ， 而百姓愚焉 ;

東 : 1學尤 ， “管子給作「振疑 J ，<<注分云 : r 振 ， 故也;對者死於忠義 h 以救當時

之疑。 -J <<事語>>作「辱尤 J ; 尤，﹒過也 ; 又假為試。“說文>>卷三上 : r 說 ，罪

也。 J j謂對者死於忠義'.成辱奸者之過罪也 ; 說亦可通。餘 ， “管子給作「寓 J ' 
“注>>曰 : r 寓 ， 寄託也。 J 作「寓」字，於義為長。

d年彭生近君 ，

“椅子>> r.近 J 作 F 二 J !， 張政娘曰: r 二 J ' 當從烏魯作「近 J 。

案:“管子>> r 近君 J 作「 二於君 J '“注>>云 : r 不以正道輔君 ， 而從之於昏 ，

. 故目二。 J <<事語>>作「近君 J ' 與中女更切貼 ， 於義為畏。

容行間君，

. <<管子 給「阿君 j 作「戲我君 J '張政娘曰 : r 我 J 當從自督作 「阿 J ' I 戲 j 字

訣加 ， 當刪。

東 :“ 管子>>本句作「而誤行以戲我君 J ; 放行 、 容行 ， 說近 ; 1誡我君、阿君，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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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有相通之處。 << 崗氏春秋 ﹒ 遺言指 扮 f 余一人與處~也 J ' 高很注 給云 : f 戲 ，

不誠也。 J <<集韻)>去盤問 : f 戲 ， 弄也。 J 戲弄我君 ， 蓋郎阿放著君也。“管子抄本

文云「戲說君 J ' 下旬云 : f 使我君失觀戚之禮命。 J ( <<事諾)>作 「 使君失親戚

之 J ' 存「吾」字)上 、 下兩「我 」 字相路 ;張氏詞“管子 )> 本句 f' :說」字當從

“事語)>故作「阿 J ' 叉敏捌「戲 J 字 ， 恐未必然也。

使吾失親戚之，

聽 :“ 管子分作「使我君失觀戚之禮命 J ' <<注 >>云「星星公通其妹，故日失親戚之

禮命。 J <<華語)> f 吾」下蓋奪「君」字 ， f 之」下文專「禮命 J 二字耳。下旬云 :

「叉力成吾君之過。」亦以「 苦君」屬辭。

有(又〉勒(力)成吾君之過，

<<管子>>作「叉力成吾君之輸 J ' 張政蝕曰 : f 繭」詣，從自書作「過 J 。

東 :“ 管子給<<注 >>云 : f 恃其多力 ， 拉殺魯君 ， 故8 : 力成吾君之騙。 J 下文云

「禍理屬起」 、 「夫君以怒遂冒的 J '皆言 「細」。

以二口邦之蔥 ，

提 :“ 管子 >>作 「以構二國之怨 J 0 

君以怒遂繭 ， 不接惡也。

且是 : 遂，成也 ; <<艘記﹒月令婦給 : f 百事乃遂。」很閻語 ﹒ 告語分三「置而不

進 J ' 韋<<解 >> 曰 : f 攏 ， 成也。」師裳，證。 此謂齊侯以一己之怒而投殺怨君 ， 不

投兩圓之交惡也。“管子給「授惡」下無 f 也 J 字 ， 設者皆以下旬與此文相扇 ， 作

「夫君以怒遂禍 ， 不覺思親聞容 ， 昏生無醜也 J ; 今賴<<事語抄出土 ，知 「畏惡」

句絕 。

現間容 ， 昏生口 ， 無匿(慰)也。

<<管子給當讀此文作「不畏蔥翻閱容 ， 昏生無醜也 J ' <<舊注分1=1 : 君而過妹 ， 是

詢惡報。不使此事遠間 ，而容忍之 ， 然此昏愚之生.於不識其類，故日昏生無醜。

融 ， 類也。

誠望曰 : 思妞 ， 指魯吉。間容 ， 當為閉咎 ， 字之誤。“廣雅 ﹒ 驛站 扮: f 間 ，加

也。 」 昏，讀為混 ; 生 ， 說為姓 ， α 民﹒雅>>曰 : f 醜 ， 恥也。 J 宮君以怒成二國之

繭 ， 不畏魯之加咎 ， 由其誠姓 ， 無恥之甚。

王師叔i眠口 : 容為咎訛 ， 頁是 ; 間非誤字 ， 問猶間也， r 間咎 J 自IJ r 間咎」。 下文

「魯人告齊日 j 云云 ，正所謂「悶咎」也。「醫生 J ' 疑本作「昏主 J ' 主 、生形

近 ， 又涉上下文彭生牢而誤也。

單是 : f 親問容 J ; 親 ， 指上文 「觀戚之禮命」而言 ; 1莓 ，即上文「容行阿君」 之

「容 J ; 調親人離間阿祺之人也。「昏生口 J ; 昏 ， 昏庸也 ; r 生」 下缺文，當是

與「昏 J 反義之字。「無匿 J ; 1盔 、 思古通 ; <<廣雅 ﹒ 釋詰沁三云 : r 眩 ， 聽也。」

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,  Vol. X,  No. 1 - 1979

©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

16 鄭草樹

詢親能離悶容置費者 ， 昏猶能產生口口者 ， 則無惡矣。土文「君以怒遂繭，不畏惡

也 J ' r 不畏惡 J 與此文「無匿 J ' 相反對串耳。當說以「觀閱容 J 上屬為文 ， 又

不知「生 J 下有缺文 ， 卒失其解矣。

幾(豈) (及〕彭生而能貞(正〉之乎 ?

“管子給「正 j 作「止 J ' 張政總曰 : r 止 J ' 當從自書作「正〈貞) J 。

提 : “管子扮「貞(正) J 作「止 J ' “當注沁云 : r 繭由彭生 ， 貝IJ彭生力能之。」張

氏謂當從<<寧語扮作「正 J ' 華是。

無所歸怨(怨)。

“管子>) r 怨 J 作「死 J '張政總曰 : r 死 J ' 當從謂書作「怨 j 。

東 : 張氏謂當從“事語給作怨 ， 其說益是。“左傳 沁 曰 : í 無所歸咎。 j 咎 、 怨 ，

義近。“左傳沁昭公二十年曰 : í 我將歸死 ， 吾知不途。 J~公三年曰 : r 請歸死

於司寇。 J 杜 G 注給曰 : r 致尸於司寇 ， 使裁之。 J 若作「歸死 J '其義則不同

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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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 the Ch'un - Ch'iu Shih -y泣

(A Summary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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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n this pa叩per丸， 1 a泌tt切。mpμt tωo c∞ollat臼e and annotate the Ch'un抄z←-c彷h'iωu Shih-吵y戶川叫P吋叫u跳4ι， a s針iI故k 

manuscript unea缸r曲e吋d f.企rom the No. 3 tomb at Ma-wang-t叫 on the outskirts of Changsha, 
Hunan province, in 1973. 

The text is seriously damaged, and missing words and incomplete sentences appear 

throughout. By comparisoll with other Pre-Ch'in historical documents, 1 attempt in this 

paper to supply the missing words and corrcct various errors in the manuscript. 

A transcription of the Ch'un-ch'iu Shih-yu has been published 詛 Wen→YU (No. 1, 
1977). lt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ll concerning Pre-Ch'in 趾心

torical evellts. My comparison of this document with other texts, such as the Tso 

Chuan, the Kung-yang Chuan, and the Ku-liang Chuan, shows that oo1y chapter two, 
a st。可 between Yen 燕 and Chin 晉， and a discussioll of that war between an officer 

of Yen and his follower, may be regarded as hitherto missing material in this collection 

of Pre-Ch'in docurnent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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